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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公室（挂人事科牌子）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

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负责统筹大数据基础设

施建设，承担全市大数据基

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协调、

管理职责。

二、牵头推进政务领域大数

据基础设施建设，负责统筹

市电子政务云平台、电子政

务外网等统一基础设施以及

其他政府投资通用信息化建

设项目的规划、招标、建设、

协调、管理工作。

三、指导其他领域大数据基

础设施建设。

四、负责全市大数据、电子

政务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

项目审核、实施监督、组织

验收和绩效评估工作。

五、配合有关部门拟订全市

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

政策措施，做好大数据相关

知识普及、教育培训等工作。

六、开展大数据对外交流与

（一）负责文电、会务、督查、机要、

保密、档案、信访、值班、安全、宣传、

考核、工会等局机关日常运转工作。

（二）承担局机关政府信息和政务公

开、建议提案办理、综合性文稿起草等

工作。

（三）承担局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的财

务和国有资产管理等工作。

（四）负责局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的机

构编制、人事管理、社会保障等工作。

（五）负责局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的离

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

（六）承担大数据相关人才队伍建设、

教育培训和对外交流合作等工作。

（七）负责本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

有关统计工作。

（八）负责全市大数据、电子政务和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项目审核、实施监

督、组织验收和绩效评估工作。

（九）负责提出大数据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以及方向，编制市级大数据发展专项

资金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1、负责文电处理工作。

2、负责会务管理工作。

3、负责车辆管理工作。

4、负责公务接待工作。承担外单位来淄需我局对接的公务接待活动及考察安排；承担我局领导外出考察活动相关事宜。

5、负责督促落实中央和省、市重大决策部署及领导重要批示，承担省对市、市考核办等考核任务的落实、督办、上报、汇总

等工作。

6、负责机要保密工作。

7、负责档案管理工作。

8、负责信访工作。

9、负责值班管理工作。

10、负责市大数据局印章管理。

11、负责局党组会、局长办公会的组织及会议记录、会议纪要的起草。

12、负责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工作。

13、负责局机关日常运转和综合协调、服务保障工作。

14、负责局机关政务公开工作，做好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和办事服务等工作。

15、负责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督办等工作。

16、负责信息、宣传、综合性文稿起草及审核工作。

17、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

18、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19、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政府采购工作。

20、负责局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管理工作。

21、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人员的人事管理工作，包括录用、调配、任免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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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七、负责对市大数据局所属

事业单位的统一领导，承担

局所属事业单位人事、财务、

国有资产管理等各项工作。

八、负责本部门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和有关统计工作。

九、负责对各区县相关部门

的业务指导等工作。

（十）承担全市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

规划、协调、管理工作。

（十一）负责统筹市电子政务云平台、

电子政务外网等统一基础设施以及其

他政府投资通用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规

划、招标、建设、协调、管理工作。

（十二）负责全市统一基础设施的安全

保障和标准规范体系建设。

22、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工作。

23、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考核工作，包括平时考核和年终考核。

24、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

25、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人才队伍管理工作，做好相关人才的登记、培训和继续教育等工作。

26、负责本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对外交流和有关统计工作。

27、负责全市大数据、电子政务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项目审核、实施监督、组织验收和绩效评估。

28、负责提出大数据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及方向，编制市级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29、承担全市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协调、管理工作。

30、负责统筹市电子政务云平台、电子政务外网等统一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政府投资通用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规划、招标、建设、

协调、管理工作。

31、负责全市统一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和标准规范体系建设。

32、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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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和产业科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

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贯彻执行大数据相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标

准规范和规划方案。受委托起草我市有关地方性法

规、规章草案和规范性文件，并负责监督执行和推

进落实。研究制定我市相关标准规范并组织实施。

二、牵头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市大数据发展应用规

划、政策措施和评价体系，推进“数字淄博”建

设”。

二、负责全市大数据及相关产业发展和行业管理。

三、牵头制定和落实促进大数据以及相关产业发展

的政策措施，促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

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四、推进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培植壮大大

数据及相关产业，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

发展。

五、监测分析大数据以及相关产业发展运行态势，

协调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六、负责编制淄博市新型智慧城市总体规划和工作

方案，统筹协调推进全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建立全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评估考核体系并负责

组织实施。

七、承担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

工作。

八、负责对各区县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等工作。

（一）负责组织起草全市大数据、电子政务和新型智慧城市等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

规章草案和规范性文件。

（二）研究拟订全市大数据发展规划、年度计划、政策措施和标准规范并组织实施；

负责推动“数字淄博”等重点任务落实；制定和落实促进大数据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负责研究拟订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

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评价体系并组织

实施，引导推进行业大数据以及相关产业领域各类数据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

（三）指导大数据技术创新工作，统筹安排大数据以及相关产业示范项目。

（四）监测分析大数据以及相关产业发展运行态势，协调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五）对大数据相关行业协会商会进行政策和业务指导。

（六）负责编制淄博市新型智慧城市总体规划和工作方案，统筹协调推进全市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研究建立全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评估考核体系并负责组织实施。

（七）承担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1.组织起草全市新型智慧城市、数字经济、大数据领域相关政策。

2.制定《数字淄博发展规划》及配套实施方案，推动“数字淄博”

各项重点任务落实。

3.制定并落实支持大数据及相关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4.研究拟订促进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

评价体系并组织实施。引导推进行业大数据以及相关产业领域各

类数据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

5.指导大数据技术创新工作，统筹安排大数据及相关产业示范项

目。

6.监测分析大数据及相关产业发展运行态势，协调产业发展重大

问题，对大数据相关行业协会商会进行政策和业务指导。

7.编制淄博市新型智慧城市总体规划和工作方案，统筹协调推进

全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8.研究建立全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评估考核体系并负责组织实

施。

9.承担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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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子政务科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
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负责全市电子政务工作。研究制定全

市电子政务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对相关

工作开展评估考核，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

合共享工作。

二、承担市政务服务平台的统筹规划和建

设管理工作，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三、承担全市政府网站统一技术平台和政

务 APP 的建设、管理、运行维护和安全保

障工作，负责全市政府网站、政务 APP

的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和管理考核。

四、负责全市统一业务协同平台的规划、

建设和管理，建立完善数据服务政府决策

的机制，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推动

“数字政府”建设。

五、负责对各区县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等

工作。

（一）承担市政务服务平台的统筹规划、建设管

理和安全保障工作，根据市政务服务主管部门的

业务需求，研究制定在线政务服务的解决方案和

标准规范并组织实施，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

（二）承担全市政府网站和政务 APP 统一技术平

台的统筹规划、系统建设、运行维护和安全保障

工作。

（三）负责全市政务业务协同体系建设，研究制

定政务业务协同体系规划、政策措施和标准规范

并组织实施。

（四）负责全市统一的业务协同平台的规划、建

设、管理和安全保障工作，整合各部门通用业务

应用系统，统筹建设综合性业务应用系统，满足

跨部门、跨层级的政务管理和综合决策等业务需

求，推动党政机关业务应用系统互联互通，提升

政府治理能力。

1.负责全市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管理工作，推动政务服务事项上网运行。

2.负责全市政务网站、政务新媒体统一技术平台建设和管理工作。

3.负责加快推进淄博政务服务 APP 建设，持续提升“爱山东”移动政务服务效能工作。

4.负责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建设和管理工作。

5.负责全市业务协同体系建设和运维管理。

6.负责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组织拟定《淄博市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

7.负责统一身份认证等应用支撑体系建设工作。

8.负责基层事务平台建设工作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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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管理科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

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统筹管理全市数据资源。建立完善

市数据资源管理体系，整合、管理政务

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指导规范数

据资源交易。研究制定数据资产管理相

关政策措施，做好数据资产管理工作。

组织编制全市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推动

数据资源采集汇聚，完善市级政务信息

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建设，组织推进全市

数据资源交换、共享等工作。促进政务、

民生、产业领域各类数据资源的深度开

发利用与共享开放。

二、负责统筹推进全市大数据安全保障

体系建设，指导监督政务数据、公共数

据和重点行业数据的安全保障工作。

三、负责对各区县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

等工作。

（一）整合、管理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

负责数据资产管理工作。

（二）负责组织编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建立完

善全市基础信息资源库，建设管理政务数据资源

共享交换平台，促进政务、民生、产业领域各类

数据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与共享开放。承担应急

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数据支持工作。

（四）建立完善公共数据资源管理服务机制，规

范管理大数据交易工作。

（五）统筹全市大数据安全保障和标准规范体系

建设，完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支撑体系，

指导监督政务数据、公共数据和重点行业数据的

安全保障工作。

1.组织部门编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提供信息资源服务。

2.组织推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应用。

3.组织推动部门数据资源开放应用。

4.建设和管理全市基础信息资源库。

5.构建大数据平台基础设施，开展政务数据资源治理工作，满足政务、民生、产业领域各类数据资源

的深度开发利用，推动各领域大数据应用工作。

6.制定全市大数据安全保障和标准规范体系，完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支撑体系，指导监督政务

数据、公共数据和重点行业数据的安全保障工作。

7.建立完善公共数据资源管理服务机制，规范管理大数据交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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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机关党委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
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负责本部门和所属单位党的建设工作
负责本部门局机关和所属单位党的建设和群团工

作

1.在局党组领导下,承担局机关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工作，负责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集中学习研讨和准备工作。

2.负责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各项决定在局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的贯彻执行，指导调度、检

查所属党支部对上级党组织决定、指示的执行情况。

3.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好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负责党员管理教育培训工作，拟定党员的学习教育培训计划。

4.负责对市大数据局全体党员进行监督，督促党员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严格遵纪守法，加强党的纪

律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腐败作斗争。

5.负责局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发展党员指导、审批和党员组织关系工作。

6.负责市大数据局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7.组织所属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到社区“双报到”工作。

8.负责指导审批局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

9.领导局机关群团工作，支持群团组织依照章程独立开展工作。


